
GB/T XXXXX《汽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近年来，国内主机厂、零部件及材料供应商对自然老化试验的重视度不断加

强，越来越认识到该试验的必要性。现有的试验标准 QC/T 728-2005 自标准发布

实施以来，已经受到了行业的广泛认可和应用。但是由于从标准起草至今已经过

去了十几年，部分标准条款已经相对落后，并且根据多年实际试验工作经验和现

在的新技术，该标准已存在一定的不足，影响了标准方法的使用性，因此，有必

要也必须制定成为国家标准。因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下达了国家标准的编制修订计划，项目计划号为 20181910-T-339，项目名称《汽

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对该标准进行制订。 

2、主要工作过程 

在中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整车分技术委员会组织“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

究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领导下，标准修订工作有序开展。 

1）2017 年 5 月 24 日，在《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一次工作会

议》上对《汽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的立项准备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介绍了

已起草的标准草案。会议表示将继续推进标准立项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按

照国标或行业标准进行立项。 

2）2017年 11月 16日，在《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二次工作会

议》中汇报了正在进行的验证性试验情况，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在标准中加入路试

工况和曝晒过程中进行车内 VOC测试。 

3）2018 年 4 月 26 日，在《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三次工作会

议》中，介绍了本标准与 QC/T 728 的差异。同时对于新能源汽车暴晒相应项目

已经开始研究，后续将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作为单独条款纳入。 

4）2018年 11月 22日，在《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四次工作会

议》中，对草案的修改情况进行了汇报及研讨，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会议对试

验目的、试验样品及气候条件进行了研讨。会议明确了对试验工况进一步进行试



验验证，对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保证本次修订的科学性及全面性。 

5）2019年 4月 18 日，在《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五次工作会

议》中，对草案的修改情况进行了汇报及研讨。增加了跟踪太阳暴露试验试验工

况及对新能源汽车的操作说明。会议建议起草组会后应筹备召开起草组会议对标

准草案进行讨论，并尽快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反馈到秘书处。 

6)2019 年 11月 26 日，在《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六次工作会

议》中提出，标准应充分考虑电动车特殊情况，同时对于不同工况在编制说明中

给予充分的数据支撑以及给出海南场与其他试验场的当量转化关系并进行详实

阐述，同时组织召开起草组会议，加快标准制定进程。 

7）2020年 3月 26 日，在《汽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标准起草小组网络

视频会议》中，起草组成员对上次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和标准条款的修改，

同时对标准全文进行详细研讨，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讨论稿。 

8）2020年 4月 16 日，在《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七次工作会

议》中，起草组向各位工作组专家就起草小组会后修改的条款进行了说明，形成

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1.1本标准依据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进行编写。 

1.2秉承标准的科学性、全面性、通用性及可操作性的原则，突出标准的推荐性、

指导性和规范性。 

2、主要内容 

本标准代替 QC/T 728—2005《汽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 QC/T 728—2005 相比的主要变化如下： 

2.1 修改了“1 适用范围”中有关标准适用范围的内容。 

将“本标准规定了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的场地……”修改为“本标准规定

了汽车整车在典型自然环境大气暴露试验方法的场地……”。因为只有在典型自

然环境下进行自然老化试验才可快速、准确的考核产品的耐老化性能，更具指导

意义。 



因本标准增加了户外跟踪太阳暴露试验，因此删除了“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整

车室外自然大气环境条件下的直接静态暴露试验”中的“直接静态”。 

2.2 在“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修改说明 

删除了国家标准 GB/T 16996，增加了 GB/T 3511，GB/T 9761，GB/T 13452.2， 

GB/T 30789.9，HJ/T 400。调整原则为原标准中相关引用标准的废止情况及本标

准中调整内容相关的引用标准。 

2.3 在“3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腐蚀”“大气腐蚀”、“温度校正辐射量（TNR）”。 

2.4 在“5  试验条件”中的修改说明 

将“5.2 暴露场设备”的条款号调整为“5.1.3 暴露场设备”，调整后逻

辑上更为合理。同时在“5.1.3 暴露场设备”中增加了“暴露场内除通用气象

设备外，要求有不同暴露角度（5°、当地纬度、45°、90°）的太阳辐射能量

接收装置；具有不同暴露角度玻璃下间接太阳辐射能量接收装置。”的说明，因

为传统气象站中并没有针对整车曝晒试验而设置不同角度及玻璃下太阳辐射监

测装置，因此需要对气象监测设施作特别的规定和说明。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重现性，增加了“5.2 测试环境”。由于本文

新增加了“车内有害气体测试”，因此在条款 5.2.2 中对其采样环境条件单独进

行了说明。 

2.5 新增了“6 仪器设备”，原标准条款序号顺延。 

因为自然老化试验需长期在户外进行，因此在“6.1 一般要求”中，对所

有测试设备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在 6.2～6.5 中，分别对户外的气象监测设备、

车内温湿度测试设备、TNR监测设备和整车自动跟踪太阳装置进行了说明，以确

保在整个暴露试验过程中，所有监测数据和试验数据均能连续、准确的测量。 

2.6 将原标准中的“8.4 样品清洁”和“8.5 状态调节”条款归入“7 试验样

品”，所有样品相关的要求和处理均调整到一起，使得整体逻辑更为合理，便于

标准的学习和理解。 

2.7 将原标准中的“8.3.1 检测周期”调整到“8 暴露期限与检测周期”下“8.4 

检测周期”，即，将所有和时间相关的规定均归到一起，逻辑上更清晰。同时增

加了以 TNR表示的试验期限和检测周期，TNR主要是针对内饰材料的暴露强度表

示单位，是以温度来校正太阳辐射，消除了用时间来规定试验期限和检测周期的



误差。 

2.8 在“9.1 试验准备”中的修改说明 

“9.1.2 测量位置的确定”中，增加了“车内空气温、湿度传感器可以选

择安装车内中部靠上的部位，也可以根据试验样车的实际情况选定合适的位置”

的说明，原标准 8.1.5 没有车内空气温湿度的测量位置作规定，而实际测试中，

不同的测量位置会对车内空气温湿度的测量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考虑避免

阳光直射，并结合海南热带汽车试验有限公司长期测试的经验，做了上述的说明。 

在“9.1.4 划痕处理”中增加了“或者两条相互垂直而不交叉的水平划痕

和垂直划痕”和“所有划痕的相互距离至少为 50mm，并且远离试样部件的边缘”

的规定。原标准中只有“+”字划痕的说明，那么可能会出现在特定情况下（高

腐蚀环境气候条件或车身防腐蚀能力较差），由于车身涂层腐蚀情况严重，无法

有效区分横划痕和竖划痕的腐蚀情况。因此，在本标准规定了可依据实际情况，

选择不交叉划痕的做法。 

新增了“9.1.6 黑标温度传感器安装”和“9.1.7 太阳总辐射表安装”的

说明，原标准中没有太阳总辐射表安装的具体说明，使得标准条款不完整，且不

便于试验的开展。本标准由于引入了 TNR,因此新增了两个条款，分别对黑标温

度传感器和太阳辐射表的安装做了一般性规定。 

2.9 在“9.2 投入试验”中的修改说明 

在“9.2.1 暴露方式”中，增加了“室外大气静态暴露试验应南北朝向，

自然放置于暴露场内。在北半球，样车的前风挡玻璃朝正南方向；在南半球，样

车的前风挡玻璃朝正北方向。如无特殊要求室外大气跟踪太阳暴露试验应选择试

验样车前风挡玻璃朝向太阳直射位置”的规定。跟踪太阳暴露试验是原标准中未

提及的暴露试验方法，该法方法可以增强整车样品特定区域接收的太阳辐射强

度，从而加速整个试验。 

在“9.2.2 暴露状态”中，增加了“原则上，车内各部件应调整到尽可能

多的接受太阳辐射的使用状态，如：司机侧头枕调至上位，其它头枕调至下位；

左遮阳板紧贴顶棚，右遮阳板放下；方向盘调到最高位置；中央扶手为放下(使

用)位置；遮阳帘（如有）全部卷起，天窗（如有）遮阳板（帘）关闭 3/4；收

缩式衣帽架为打开状态等”，增加的规定在原标准中未详细说明，但在实际的试



验中早已应用，因此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可比性，本标准对样车投试后

的暴露状态做了详细的规定。 

2.10 在“9.3 检测方法”中的修改说明 

增加了“9.3.7 涂层厚度检测”，测试方法参考 GB/T 13452.2。 

在“9.3.8 整车操作检查”中，增加了“为了能够更快速地发现某些因材

料老化导致力学性能下降，但很难通过静态暴露目测检测发现的问题，也可依据

商定在不影响暴露试验的前提下，在水泥混凝土或沥青铺装路面进行 150km 的行

驶操作。”以及针对电动汽车的“对于电动汽车，在进行行驶操作前，应充满动

力电池电量，当行驶至电量报警或某一规定的里程（如 150km）即结束行驶操作

并再次充满电池电量，然后按上述要求对样车进行检查（仅检查适于电动汽车的

功能件）。”说明，上述方法均进行了 1年的测试验证，结果符合预期。具体数据

分析见本编制说明“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新增了“9.3.9 车内空气有害物的分析”。 

选择晴朗的天气，在样车暴露试验状态下对车内空气进行采样。采样分为准

备、密闭和样品采集三个阶段。在准备阶段，应打开所有车门，布置好采样导管，

静置不少于 1小时时间，准备阶段结束后进入密闭阶段；在密闭阶段，应能覆盖

户外空气温度上升的主要时间段，整个过程须关闭所有车门及空调出风口，当车

内空气温度达到最高点后进入样品采集阶段；在采集阶段，样品采集程序参照

HJ/T 400 进行。整个采样过程需详细记录各阶段的时间、户外空气温度、户外

风速、车内空气温度、车内大气压力等参数。采样完成后，按照 HJ/T 400 相关

规定进行样品处理和分析。 

为了掌握样车在整个暴露试验过程中车内空气有害物的变化情况，也可按照

HJ/T 400相关规定进行采样、样品处理和分析。 

数据分析见“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2.11 新增了“9.4 环境因素的监测”。原标准没有对需要监测的环境参数做具

体的规定，为了规范试验，依据环境因素对材料老化的影响情况，本标准规定了

需要记录的气象要素。即，a 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

（℃））；b 相对湿度（最高相对湿度（%）、最低相对湿度（%）、平均相对湿度（%））；

c 降雨量（mm）、d 湿润时间（h）；e 太阳总辐射能量（MJ/m2），f 太阳紫外辐



射能量（MJ/m2）；g 其他（如风向、风速、大气压力等）。 

2.12 新增了“10.6 TNR监测结果”，对 TNR的计算方式做了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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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NR—温度校正太阳辐射能量，单位以兆焦每平方米（MJ/m2）表示，是根据

一定时间间隔所测量的总太阳辐射量和黑标温度计算累加得出； 

R—测量点的总太阳辐射量，单位以兆焦每平方米（MJ/m2）表示； 

T—测量点的黑标温度，单位以摄氏度（℃）表示。 

2.13 新增“12 试验报告”，原标准中缺少要素“试验报告”，因此需要在本标

准中完善。 

2.14 修改了“附录 B 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中的相关信息。 

删除了原标准中我国 6 类气候的划分，依据《GB/T 17297-1998  中国气候

区划名称与代码气候带和气候大区》中的规定，规范的引用了中国气候带和气候

大区名称，与国家气候信息相统一。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长安、江淮等汽车厂配合起草小组，开展了 12 个月的

平行对比验证试验，验证试验的主要目的为以下两点： 

1) 道路行驶工况，用以验证是否能够快速发现密封件、铰接件、受力连接

件（非金属类）及电气功能件的老化问题。 

2) 拟增加 VOC测试项目，验证在曝晒试验中加入该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通过对 2种 4辆样车进行平行对比试验，选取 1种 2辆轿车和 1种 2 辆 SUV

做平行对比试验，对 4 辆样车进行全测试项目的试验验证，同时重点关注上述两

个关键点的试验情况。即每种样车 1辆静态曝晒，1辆每月进行一次行驶操作，

分析对比两者的老化数据；曝晒过程中定期进行常规条件下 VOC测试，分析 VOC

在样车曝晒试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目的为验证拟增加两个条款的必要性和方法

的可操作性。通过 12 个月的试验，从目前的数据分析来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

设想。结果如下： 

1.行驶试验样车与静态试验样车老化结果分析 

行驶样车与静态样车一共有 32种老化现象，除去相同的老化问题，行驶试



验样车多出 3类 9种老化问题。 

 

图 1 行驶试验和静态试验老化现象对比图 

通过 12个月的试验，行驶样车在密封件、受力连接件（非金属类）及电气

功能件均出现或提前出现了老化问题，铰接件暂未发现老化现象。综合上述结果，

在标准中增加道路行驶工况是有必要的。 

2.VOC 测试结果 

2.1 曝晒过程中车内有害物质的变化情况 

4辆样车除了甲醛、乙醛其它类物质浓度均极少，因此只分析甲醛和乙醛浓

度变化。从图 2和图 3 中可以看出，在曝晒初期，4辆样车总体来看，甲醛和乙

醛的浓度下降趋势较快，曝晒 3个月之后，甲醛和乙醛浓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

下降趋势非常缓慢。但是即便经过了 12个月的高温曝晒试验，只有 1辆车的甲

醛浓度在国家标准限值以内,其余 3辆车的甲醛和 4辆车的乙醛浓度依然都在国

家标准限值之上。因此在曝晒试验过程中，监控车内有害物浓度的总体情况及变

化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 



 

图 2. 甲醛浓度变化 

 
图 3 乙醛浓度变化 

2.2 温度对有害物质浓度的影响 

本文将样车静态放置在暴露试验场地，受阳光照射的影响，车内空气温度逐

渐升高，在车内空气温度分别达到 25℃、35℃、45℃、55℃、60℃时进行了采

样，检测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的浓度水平。检测结果见图 4和图 5。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温度在 25℃～35℃时，车内各组分上升较为缓慢，当温度上

升到 45℃至 60℃时，车内各组分浓度水平明显增高。该种状态在用户实际使用

过程中是经常出现的一种工况，因此曝晒状态下对车内有害物进行检测是非常有

必要的。 



 

图 4 温度对车内苯系物浓度的影响 

 

 

图 5 温度对车内醛酮类物质浓度的影响 

2.3 采样条件 

采样分为准备、密闭和样品采集三个阶段。首先应将受检车辆门窗打开一定

时间，使车内空气有害物质、车内零部件材料表面的温、湿度与自然环境条件平

衡，即为“准备阶段”。然后应封闭受试车辆，使其内部释放出的气态有害物质

逐步积聚到一定浓度，即为“封闭阶段”。最后在完成封闭阶段工作后，进行车

内空气有害物质的采集工作，即为“采集阶段”。 

在样车的准备阶段，因试验样车是停放在自然环境下，车内温度、相对湿度

在经过整夜的停放后，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当打开车门，在自然通风的状

态下放置 1小时，基本可以达到与车外环境的平衡，同时也参考了 ISO 12219-1

在环境舱模式进行开门 1小时的环境状态调节的做法，标准中规定了准备阶段应



开门放置不少于 1小时的要求。 

准备阶段完成后，关闭车门、车窗，空调出风口调节到关闭状态，进入密闭

阶段。当车辆处于密闭状态后，车内有害物质的浓度水平会成上升态势，本文从

早上 9点开始到 18点这 9个小时时间内，每 1 小时检测一次车内甲苯和甲醛浓

度的变化情况。 

 

图 6 密闭阶段车内空气温度对车内甲醛、甲苯浓度的影响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日光的直射，车内空气温度迅速上升，车内甲苯与

甲醛浓度也随之上升，当车内空气温度达到当日最高点 60℃左右时，车内甲苯

与甲醛的浓度进入相对缓慢增长的平衡状态。 

综合上述数据的分析，本次验证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试验结果和初期的预

期效果基本一致。因此在修订的标准中加入的这两条主要的条款是可行的也是必

要的。结合多年来测试的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本标准具备科学

性、全面性、可操作性、通用性，能够满足研发及验证需要。 

四、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相关测量方法均不涉及专利。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大量验证试验数据及试验经验的基础上，进

行标准制订。该标准能够有效指导各汽车厂家开展汽车整车自然老化试验，试验

数据对汽车产品耐老化性能的判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产品的设计-研发-投产阶



段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能够在产品研发和产品审核等验证过程中给予技术支

持，提高产品质量，督促行业进步，科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突出市场

需求对产品设计的指导性。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

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整车曝晒标准中，目前国内只有 QC/T 728-2005一个行业标准，除去部分合

资厂家，自主品牌厂家制定的企业标准也都是参照 QC/T 728-2005进行。而在涂

料、塑料、橡胶、纺织品等材料方面国内也有相关的自然老化试验标准，但这些

标准不仅仅针对汽车产品，方法针对性强，无法完全应用到汽车整车产品的自然

老化试验。 

国外及国内合资企业所采用汽车整车自然试验标准，均在各个汽车企业以企

业标准形式存在，如：VW 50185 等，其各个试验内容和试验过程设计所侧重的

考核重点均不尽相同，另外，企业标准也不具备对汽车行业的通用性和适用性，

不利于我国汽车行业的技术交流和进步。因此，本标准没有国际相应标准可供对

标，但与国外企业相关企业标准进行对比，其试验工况设置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数据一致。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整车试验方法国家推荐性标准，是我国汽车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和矛盾。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作为整车试验方法标准之一。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有关试验工况的选取应根



据市场需求、试验目的、具体车型具体分析，并遵循客观公正、友好协商的原则

进行选取。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QC/T 728—2005《汽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